关于印发《银川市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各定点医院：
为进一步做好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根据《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卫农卫发[2010]53号）和《自治区卫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民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实施方案》（宁卫医政[2011]22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银川市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银川市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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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银川市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

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减轻患儿家庭负担，根据《自治区卫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民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实施方案》（宁卫医政[2011]22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选择集中危及儿童生命健康、医疗费用高、经积极治疗预后较好的重大疾病开展试点，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各项医疗保障制度的紧密结合，减轻参保（合）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
二、工作目标

通过积极筛查患有儿童重大疾病患儿，介绍并督促其到定点医疗机构治疗，解决患重大疾病儿童家庭的实际困难，不断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逐步完善和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
三、保障范围和病种

自2011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人群是指0-14周岁（含14周岁）患有急性白血病和（或）先天性心脏病的城乡儿童。
医疗救助对象是指符合《宁夏城市医疗救助办法（试行）》和《宁夏农村医疗救助办法（试行）》范围内的人群。

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病种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手术治疗）、儿童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手术治疗）、儿童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手术治疗）和儿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手术治疗）6个病种。

五、定点医院

自治区确定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含宁医附院心脑血管病医院）2家医疗机构作为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

六、病种限价
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卫医政[2011]227号）文件要求，制定了6个病种的限定费用。

（一）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住院规范性强化治疗阶段诊疗总费用最高限价10万元。
（二）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诊疗费用最高限价6万元。

（三）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先天性房间隔缺损诊疗总费用限价最高限价2.2万元、儿童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总费用限价最高限价2.3万元、儿童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总费用限价最高限价1.8万元和儿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总费用限价最高限价2万元。
七、病种补偿

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基金在限定费用的基础上，实行按病种付费。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对确定病种的补偿比例按照确定病种限定费用的70%进行补偿；医疗救助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再按照病种限价的20%给予补偿。
八、具体要求
（一）加强领导，做好协调保障工作

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是党和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民心工程。全面开展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是减轻患儿家庭负担，缓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重要举措。因此，各县（市）区要成立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各医疗保健机构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及时组织学习自治区和银川市实施方案精神，全面准确掌握政策。各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的沟通与协调，配合做好政策的衔接与落实，相互合作，共同做好此项工作。
（二）加大宣传，组织筛查及时登记上报

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宣传工作，并认真组织开展本辖区儿童重大疾病的筛查工作，组织对辖区医疗机构和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开展6种儿童重大疾病的培训，并开展层层筛查工作，医疗保健机构发现儿童重大疾病患儿，立即上报辖区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对筛查出的患儿进行登记，疑似患儿由市级儿童重大疾病筛查专家组进行确诊，对仍不能明确诊断儿童介绍至自治区人民医院或宁夏医科大学总院确诊。为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每月5日前将填报《宁夏儿童重大疾病筛查信息登记表》（附件）报送至银川市卫生局基层卫生与公共卫生处。
（三）为方便此项工作的联系，请各县（市）区卫生局、各医疗保健机构确定1名联络员，并将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于8月20日前上报至市卫生局基层公卫处。
市卫生局基层公卫处：
联系人：吕晓燕    联系电话：6889050

电子邮箱：ycws_jf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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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儿童重大疾病筛查信息登记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患儿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家庭住址
	户籍类型
	参保类别
	初步诊断
	筛查机构
	是否确诊
	是否达到救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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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由各县（市）区卫生局填报，每月5日前上报市卫生局基层公卫处。
2.户籍类型：城镇①、农村②  3.参保类别：城镇居民医疗保险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②、商业保险③。
填表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